
独立童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

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

我们作为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,对公司累计和当期

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调查,现就有关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如下:

截止⒛13年12月31日,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叼000万元

人民币,占公司2013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侣9ZI%。报告期内,

公司的对外担保,分别经过七届二次董事会以及 ⒛12年度股东大会

审议批准,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本

公司持股 50%以下的其他关联方、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

的情形。

我们认为,公司对外担保严格遵守了有关法律、法规和 《公司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,担保的程序合法、有效,并及时履行了相关的信息

披露义务,没有损害公司、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股东的利益。

`

独立董事签字:

二○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

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独立意见

根据中国证监会 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

定》的要求以及 《公司章程》和相关文件的规定,我们作为青岛碱业

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,本着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,基

于独立判断的立场,对此次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:

由于公司目前累计亏损较大,董事会决定本年度利润不进行现金

分红,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2013

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独立董事签字:

●
i

王保发 Z∠当丝咝刂

王志宪 貂

二○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

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

我们作为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,根据中国证监会

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 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,本着独立、公正的原则,对⒛13年

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及 ⒛14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迸行了审议,现

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:

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,定价公允,

公司与关联方的采购、销售交易均属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

务,交易的进行有利于降低公司的生产成本,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稳

定,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。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 《公司法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,符合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。

独立董事签字:

王保发 7丘垫∠鲨虫

王志宪

二○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

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

公司董事会审议的 《关于继续聘任山东利信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

普通合伙)为公司审计机构并支付报酬的议案》,我们就此项议案发

表独立意见如下:

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)具备证券期货业务执业

资格和相应的工作业绩,熟悉本公司经营业务,本次续聘该事务所为

公司2014年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,符

合 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,同意续聘山东和

信会计师事务所 (特殊普通合伙)为公司⒛14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

控制审计机构,提请公司年度股东大会确定并支付其报酬。

独立董事签字:

王保发撇

王志宪

′∫/1饣
Tl‘L~ˉ

二○一四年三月=十五日



独立董事关于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

的独立意见

根据 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、 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法规,作为青岛碱业股份有

限公司的独立董事,我们对董事会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

发表独立意见如下:

经核查,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

效的执行。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、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

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。

独立董事签字:

王保发 型

王志宪
^J/衫

%嘭 彡

二0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


